
樹德科技大學 105 學年度學生「車輛通行證」申請需知： 

壹、汽車通行證 
一、申請資格：凡本校具學籍之學生均可申請。(教職員依『申請需知』逕行上線申請，無證號行政

人員、廠商則依規定提出『書面申請』。) 
二、申請方式：採線上申請！至申請截止日： 

（一）、如「申請人數」未超出「發證數量」：則依系統登錄之資料，並於規定期限 
       內至事務組完成領證，逾期未領，則視同棄權。 
（二）、若「申請人數」超出「發證數量」：則改採抽籤方式發證，並於規定期限內至 
       事務組完成領證，逾期未領，則視同棄權。 

(申請系統網址：https://info.stu.edu.tw/login/SysLogin.asp) 
三、申請、領證時間： 

    (一)、申請時間： 
         1、在校生： 
            汽車：自 105 年 5 月 23 日 09：00 時起至 105 年 6 月 6 日 16：00 時止。                   

2、新生(含轉、復學生)： 
汽車：自 105 年 9 月 1 日 09：00 時起至 105 年 9 月 9 日 16：00 止時止。 

3、教職員、廠商：自 105 年 5 月 23 日 09：00 時起開始系統/書面申請。       

    (二)、領證及繳費時間： 
         1、在校生： 
            汽車：自 105 年 6 月 13 日 09：00 時起至 105 年 6 月 30 日 16：00 時截止，逾期 
                  一律視同放棄！(抽籤時間、地點另行公告！) 
         2、新生(含轉、復學生)： 
            汽車：自 105 年 9 月 12 日 10：00 時起至 105 年 9 月 28 日 16：00 時截止，逾期 
                  一律視同放棄！(抽籤時間、地點另行公告！) 

         3、教職員、廠商：自 105 年 6 月 13 日 09：00 時起開始領證，教職員由單位統一造冊領 
取；廠商自行至事務組領取。 

  

https://info.stu.edu.tw/login/SysLogin.asp


四、車證種類及車場地點：（擇一選擇） 

樹德科技大學『汽車證』種類及使用說明 

車證種類 
105 學年度 
開放數量 

車   證   使   用   時   間 
收費 適用對象 

週一 週二 週三 週四 週五 週六 週日 

一般車證 

在校生 
37 張 
新 生 

13 

每日 00 時至 24 時 
3000 元/1 年 

(身心障礙半價) 

四技日間部、二技日間部、

碩士班(一般生、在職生)、
博士班(比照教職員免抽

籤，但需至系統申請後逕至

出納組繳費、領證) 

假日暨夜

間車證 

在校生 
37 張 
新 生 
13 張 

17:00

至

06:00 

17:00

至

06:00 

17:00

至

06:00 

17:00

至

06:00 

17:00

至

06:00 

00:00

至

24:00 

00:00

至

24:00 

2000 元/1 年

(身心障礙半價) 

四技進修部、二技進修部、

碩士班(在職專班生)、產學

攜手專班 、進修專校(進二

專) 

假日停車

券 
不限 停用 停用 停用 停用 停用 

00:00

至

24:00 

00:00

至

24:00 

每張 30 元每

次購買一本 

四技進修部、二技進修部、

碩士班(在職專班生)、產學

攜手專班 、進修專校(進二

專) 

註一：使用本校「車證」如未遵守本校規定，違規停放，屢勸不聽者或不配合大門保全人員之查

檢者，查獲三次者，即撤銷車證，並不予退費。 
註二：所有停放本校之汽、機車，請自行加鎖，貴重物品請自行保管，車輛及物品如有損壞或遣

失，本校不負保管及賠償之責任。 
註三：另自 105 學年起，「汽車通行證」將改為 1.一般車證 2.假日及夜間車證 兩種，由『申請人』

自行勾選所需停車證種類擇一申請之。 
註四：抽籤時間、地點事務組將另行公告週之。 

 
五、假日校園停車券： 

(一)、使用對象：本券僅供『假日在職專班』學生使用。 
(二)、使用時段：僅限使用於週六、日 00 時至 24 時止，其他時段一律不得使用該券進入南校區。 
(三)、購買方式：請先行至總務處前「小額收費機」繳費並取得「繳費收據」，持「繳費收據」至

「事務組」領取「假日校園停車券」；「假日校園停車券」一本 10 張，每張 30 元，每次購 買  
以一本 300 元為計算單位。 

(四)、使用方式：每次進入「南校區」需使用一張「假日校園停車券」，並依大門口校安人員及保

全人員之要求，出示學生證件等供查驗後進入校園。 
六、領證規定：申請人員請於規定期限內至總務處前「小額收費機」完成繳費，並持：【繳費收據】、

【學生證】、【行車執照】，至事務組完成「領證」，逾期未完成領證，則視同棄權。【身

心障礙者，請攜帶證明文件至出納組繳費(半價)】 
七、罰    則：凡持用【車證】需依本校「車輛管理辦法」之規定使用之！未依規定停放者，本校依

『車輛管理辦法』逕行『上鎖』並『罰款』之處分(罰款 350 元正)。另情節嚴重者，

總務處將逕行撤銷『車輛通行證』，不予退費。 
 

貳、機車通行證 



一、申請資格：凡本校具學籍之學生均可申請。(教職員依『申請需知』逕行上線申請，無證號行政

人員、廠商則依規定提出『書面申請』。) 
二、申請方式：採線上申請！至申請截止日(或額滿為止)。 

(申請系統網址：https://info.stu.edu.tw/login/SysLogin.asp) 
三、申請、領證時間： 

    (一)、申請時間： 
         1、在校生： 
            機車：自 105 年 5 月 23 日 09：00 時起至 105 年 6 月 6 日 16：00 時止。 

2、新生(含轉、復學生)： 
機車：自 105 年 9 月 1 日 09：00 時起至 105 年 9 月 9 日 16：00 止時止。 

3、教職員、廠商：自 105 年 5 月 23 日 09：00 時起開始系統/書面申請。 

    (二)、領證及繳費時間： 
         1、在校生： 

機車：自 105 年 6 月 13 日 09：00 時起至 105 年 6 月 30 日 16：00 時截止，逾期 
      一律視同放棄！ 

2、新生(含轉、復學生)： 
機車：自 105 年 9 月 12 日 10：00 時起至 105 年 9 月 28 日 16：00 時截止，逾期 
      一律視同放棄！            

3、教職員、廠商： 
機車：自 105 年 6 月 13 日 09：00 時起開始領證，教職員由單位統一造冊領 

取；廠商自行至事務組領取。 
  

https://info.stu.edu.tw/login/SysLogin.asp


四、車證種類及車場地點：（則一選擇） 

樹德科技大學『機車證』種類及使用說明(含重型機車) 

車場位置 
105 學年度 

開放數量 

車   證   使   用   時   間 
收費標準 適用對象 

週 一 至 週 日 

東側機車 

停車場 

總開放數 

：1760 張 

在校生 

：1320 張 

新  生 

：440 張 

無限制 

600 元/1 學年 
四技日間部、二技日間部、四技進修部、碩

士班(一般生、在職生)、博士班 

500 元/1 學年 
二技進修部、碩士班(在職專班生)、產學攜

手專班、進修專校(進二專) 

身心障礙者：半價 身心障礙者 

附設重機

停車場 
5 600 元/1 學年 適用全體學生。(數量超出，則依抽籤定之) 

西側機車 

停車場 

總開放數 

：1287 張 

在校生 

：965 張 

新  生 

：322 張 

500 元/1 學年 
四技日間部、二技日間部、四技進修部、碩

士班(一般生、在職生)、博士班 

400 元/1 學年 
二技進修部、碩士班(在職專班生)、產學攜

手專班、進修專校(進二專) 

身心障礙者：半價 身心障礙者 

道南機車 

停車場 

總開放數 

：638 張 

在校生 

：478 張 

新  生 

：160 張 

400 元/1 學年 

四技日間部、二技日間部、四技進修部、二

技進修部、碩士班(一般生、在職生)、碩士

班(在職專班生)、博士班、產學攜手專班、

進修專校(進二專) 

身心障礙者：半價 身心障礙者 

三宿機車

停車場 
450 張 

500 元/1 學年 
僅限三、四宿住宿生申請 

身心障礙者：半價 

註一： 1、東側停車場：有棚車格：1200 格、無棚車格：400 格。 

 2、西側停車場：有棚車格：612 格、無棚車格：558 格。 

 3、道南停車場：有棚車格：0 格、無棚車格：582 格。 

★4、本校上述各機車停車場均有無棚車格，請同學們依需求自行擇場申請停放。 
註二：使用本校「車證」如未遵守本校規定，違規停放，屢勸不聽或不配合大門保全人員之查檢者，查獲三次者，

即撤銷車證，並不予退費。 

註三：所有停放本校之汽、機車，請自行加鎖，貴重物品請自行保管，車輛及物品如有損壞或遣失，本校不負保管

及賠償之責任。 

註四：三宿機車停車場退宿者，予以輔導退費或轉道南機車停車場 

五、車證使用時段：發證當學年全年度(當年度 8 月 1 日至次年 7 月 31 日)，週一～週日，均可進入校區停

放。 

六、領證規定：申請人員請於規定期限內至總務處前「小額收費機」完成繳費，並持：【繳費收據】、

【學生證】、【行車執照】及【排氣檢測資料表】(※同學實施排氣檢測時，向機車行索



取檢測表)，至事務組完成「領證」，逾期未完成領證，則視同棄權。【身心障礙者，請

攜帶證明文件至出納組繳費(半價)】 
七、罰則：凡持用【車證】需依本校「車輛管理辦法」之規定使用之！未依規定停放者，本依『車輛

管理辦法』逕行『移置』並『罰款』之處分(罰款 350 元正)。另情節嚴重者，總務處將逕

行撤銷『車輛通行證』，不予退費。 
 

參、腳踏車通行證 

一、申請資格：凡本校具學籍之學生均可申請。 

二、申請方式及時間： 

(一)、申請方式：一律至事務組以『書面申請』之方式申請，並以登錄之先後順序發證至額滿 
為止。 

(二)、申請及領證時間：自 105 年 9 月 12 日 09：00 時起至額滿為止。 

三、收費及繳費： 

    (一)、收費：100 元/1 年 

    (二)、繳費：於事務組完成申請流程後，至出納組繳費，並持繳費收據至事務組領證。 

四、罰  則：凡未依規定停放者，本校依『車輛管理辦法』逕行『移置』並『罰款』之處分(腳踏

車罰款 100 元正)。另情節嚴重者，總務處將逕行撤銷『車輛通行證』，不予退費。 

 

肆、發證作業時間及地點： 

 

作 業 時 間 領 取 地 點 

週一至週五：09：00~16：00   

進修部：17：00~21：00 
行政大樓 1F 總務處事務組辦公室 

行政大樓 1F 進修部辦公室 

(車證、條碼自行黏貼時，請先行清潔車牌) 

進修部 週六服務時間： 

10：30~17：30 

進修部 週日服務時間： 

09：30~16：30 

 

伍、以上「樹德科技大學 105 學年度車輛通行證申請需知」，如有不詳之處，請參閱『車輛通行證申 

請補充說明』(如附件)！或逕自來電查詢：07-6151000 

事務組 分機：2241 或 2258 

進修部 分機：2514 

    不便之處尚請海涵！ 

總務處 事務組 關心您 



 

樹德科技大學停車場位置分佈圖 
 


